
附件2
2021年中央渔业成品油价格调整一般性转移
支付资金近海捕捞渔民减船转产项目
申报指南
一、项目建设内容
按照船舶所有人自愿的原则，对纳入全国海洋渔船动态管理系统数据库管理的海洋捕捞机动渔船退出海洋捕捞业进行补助。补助内容包括对减船转产渔业船舶所有人的补助和减船转产渔民培训补助等。
二、项目实施区域
沿海市、县（市、区）。
三、项目申报主体
申报主体为纳入全国海洋渔船动态管理系统数据库管理的海洋捕捞机动渔船的渔业船舶所有人，包括个人、渔业合作组织和渔业企业。
四、项目补助期间
（一）2020年1月1日（含）以后拆解，且未申请制造《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的渔船。
（二）2019年1月1日（含）以后灭失，《渔业船舶灭失证明》有效，且未申请制造《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的渔船。
五、项目申报条件
（一）申请减船转产项目的海洋捕捞机动渔船需纳入全国海洋渔船动态管理系统数据库管理；
（二）持有合法的渔业船舶证书（证件），或渔船已拆解、灭失，船舶所有人持有渔船证书证件注销证明、《渔业船舶拆解、销毁或处理证明》或《渔业船舶灭失证明》；
（三）船舶所有人签署不利用拆解、灭失渔船船网工具指标制造渔船，以及出具自愿退出捕捞业不再从事捕捞业的承诺书。
六、补助标准和补助对象
（一）功率补助：按渔船双控功率0.5万元/千瓦进行补助，补助对象为减船转产的企业或渔民。
（二）渔船拆解、拆船废料无害化处理、渔具集中销毁和减船转产渔民一次性就业培训补助：参照“十三五”中央减船补助标准执行，补助对象为实施项目的渔业主管部门。
七、申报要求
（一）申报材料。
近海捕捞渔民减船转产项目申请材料包括：1.《近海捕捞渔民减船转产项目申报表》；2.《居民身份证》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需提供原件查验；3.《渔业船舶检验证书》《渔业船舶国籍证书》《渔业船舶所有权证书》和《渔业捕捞许可证》复印件，需提供原件查验；已拆解或灭失渔船提供上述证书注销证明和《渔业船舶拆解、销毁或处理证明》或《渔业船舶灭失证明》原件和复印件；4.船舶所有人出具的不利用报废拆解渔船指标制造渔船及自愿退出捕捞业不再从事捕捞业的承诺书。
（二）申报程序。
申报实行属地管理、逐级上报，不得越级申报。项目申报单位或个人向所在地县级渔业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县级渔业主管部门对收到的申请材料进行初审，通过后填写县级资金需求表行文上报市级渔业主管部门审核，市级渔业主管部门严格把关，审核汇总形成市级资金需求表后行文上报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附件：1.2021年近海捕捞渔民减船转产项目申报表
      2.2021年近海捕捞渔民减船转产资金需求表
附件1
2021年近海捕捞渔民减船转产项目申报表
	申请人基本信息
	船舶所有
人 名 称
	
	身份证号码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船舶所有
人 地 址
	

	
	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
	

	减船渔船信息
	船  名
	
	渔船
编码
	

	
	船籍港
	
	船体

材质
	
	建造完工日    期
	

	
	船  长
	米
	型  宽
	米
	型  深
	米

	
	总吨位
	吨
	净吨位
	吨
	作业类型
	

	
	主  机
总功率
	千瓦
	是否老
旧渔船
	
	渔业捕捞许可证编号
	

	
	渔业船舶检
验证书编号
	
	渔业船舶国籍证书编号
	

	
	拆解、销毁、
处理证明编号
	
	灭失证明编号
	

	申请
理由

	本人愿对本表所填信息的真实性负责。
船主签字：
年月日

	县（区）级渔业主管部门意见
	（单位公章）
年月日

	市级渔业主管部门意见

	（单位公章）
年月日


附件2
2021年近海捕捞渔民减船转产资金需求表
填报单位（盖章）：                                               
	
	船数（艘）
	双控功率  （千瓦）
	渔民培训（人）
	渔船拆解
	废料无害化处理
	渔具集中销毁
	合计（万元）

	数量
	
	
	
	
	
	
	

	金额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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